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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办建〔2023〕3 号 

 
 

 

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深入推进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巩固提升

工作，压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，持续推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

形势稳定向好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完善责任体系，强化依法治安 

各在建项目施工单位要严格执行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，规范设置企业、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按规定配

齐专职安全员，明确安全员职责，督促依法依规履职，强化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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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培训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。 

专职安全员要严格依法履职，认真组织或者参与拟订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组织或参与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、应急救援演练；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，督

促落实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；检查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

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

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 

二、严格工作标准，加强科技兴安 

全面执行“安全日志”制度。各在建项目专职安全员要严格落

实每日巡查制度，根据检查、整改及验收等情况，如实认真规范

填写《施工安全日志》（详附件），真实记录每日安全检查工作。

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，要严格按照“定人员、定时间、定责任、

定标准、定措施”原则，督促整改落实，及时消除隐患，做到闭环

管理。“安全日志”作为主管部门现场监督检查必查内容。 

推广安全智能穿戴设备。各在建项目要为专职安全员配备安

全生产检查记录仪，记录现场安全生产落实情况。检查记录视频

资料要留档备查，留档期限至工程项目竣工验收。各建筑施工企

业要积极探索应用手机 APP、小程序，推行《施工安全日志》无

纸化电子记录，鼓励应用带 AI 功能的智能穿戴设备，不断提高

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信息化水平。 

三、紧盯关键环节，切实除险保安 

近期国内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多发，各在建项目专职安全员要

切实履行职责，督促现场动火作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，由项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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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审批签字后方可作业。动火作业前应做好交底和现场监护，监

护人员不得擅离职守，特种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，施工区域与非

施工区域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，作业过程应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

范，严禁违规交叉作业、严禁在施工现场内使用液化石油气、严

禁在施工现场吸烟等。一旦发现无证上岗、违规作业情形，要及

时制止并上报。 

各地主管部门要迅速将要求传达落实至企业项目一线，压实

企业主体责任，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安全管理机制，充分发挥

专职安全员作用。各地要切实转变监督方式，将安全员履职情况、

“安全日志”执行情况、动火作业管理情况等，作为监督首要内容，

对执行落实不到位的企业、项目和人员，依法从严处理。 

 

附件：施工安全日志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- 4 - 

附件 

 

年    月    日    星期：           天气：     气温： 

施 
工 
内 
容 

工程施工部位及施工进展情况： 
 
 
 
 

当日主要危大工程作业内容： 
 
 
 
 

主 
要 
记 
事 

一、安全教育与安全交底情况： 
（1、安全教育和培训开展情况，包括安全教育和培训内容、对象及人数；2、安全交底情况，包括

安全交底内容、对象及人数。） 

 
 
 
 

二、作业队伍班前安全活动情况： 
（1、班前安全活动开展情况，包括开展班组、人数及开展情况；2、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；3、施

工作业人员身体状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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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要 
记
事 

事 

三、现场安全巡视与检查情况： 
（1、当日进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；2、现场安全生产日常检查情况，包括临边洞口防护、

临时用电、机械设备、脚手架工程、模板工程等各分部分项工程检查情况；3、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生

产检查情况，包括危大工程方案实施、安全生产、作业旁站监督、举牌验收等情况） 
 
 
 

隐患排查情况 整改情况 

 
 
 
 
 

 

四、监理通知或有关部门安全检查情况： 
 
 

五、季节施工防台防汛、防暑等措施实施情况： 
 
 

六、其他情况（事故、险情处置及报告情况、应急演练情况等）: 
 
 

专职安全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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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3 日印发 


